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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雙管齊下，致力推動自資專上教育界別及公帑資助界別的發展。由

2001 年起，為推動自資專上教育界別穩健和持續發展及提升界別質素，政府

推出多項適用於自資專上教育院校 (自資院校) 的資助計劃 (由教育局或大學教

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管理)。此等計劃包括：(a) 批地計劃；(b) 開辦課程貸

款計劃；(c) 自資專上教育基金；(d) 資歷架構支援計劃；(e) 資歷架構基金；(f) 配

對補助金計劃；(g) 研究基金；及 (h) 發還差餉及地租。

2.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28 所自資院校符合政府資助計劃的申請資格。

這 28 所自資院校中，部分直接提供自資專上課程 (即副學位及學士學位課程)，

其他則通過其附屬學院提供。如將附屬學院與其所屬院校分開計算，共有

40 所院校／附屬學院 (下稱自資課程機構)。在 2014/15 學年，76 801 名學生修

讀 627 項全日制自資專上課程。

3. 審計署在 2016 年 4 月就適用於自資院校的資助計劃展開審查。審查工

作主要集中於 4 項計劃，分別是批地計劃、開辦課程貸款計劃、自資專上教育

基金，以及配對補助金計劃。

批地計劃及開辦課程貸款計劃的管理

4. 處理批地計劃的申請 該計劃以象徵式地價向自資課程機構批出用地或

以象徵式租金租出空置校舍。批地計劃的用地／校舍申請由評核委員會 (包括

1 名由非官方委員擔任的主席、7 名非官方委員及 1 名官方委員) 評核及作出

建議，並由教育局局長批准。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政府在批地計劃下批出

17 幅用地／校舍。審計署審查批地計劃的申請時，留意到在審批申請程序中

有不足之處：(a) 2008 年 12 月，自資課程機構 A (隸屬於某教資會資助大學)

申請批地計劃的校舍供自資課程機構 B (自資課程機構 A 的分部) 使用。有別

於教育局在批准申請時的既定做法，有關申請 (與同一批另外兩宗申請一起)

只由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而非教育局局長批准；(b) 2011 年 12 月，自資課程機

構 C (由該教資會資助大學管控) 申 請暫時使用該校舍為期 3 年，直至

2014/15 學年結束，而有關申請獲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批准；(c) 其後，自資課程

適用於自資專上教育院校的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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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C 於 2015 年 1 月申請延長使用該校舍多 3 年，直至 2018 年 8 月，而有關

申請獲一名教育局副秘書長批准。校舍使用者由自資課程機構 B (用以開辦副

學位課程) 改為自資課程機構 C (用以開辦學士學位課程)，雖屬暫時性質，乃

是根本及重大的改動。然而，教育局批准自資課程機構 C 暫時使用該校舍及延

長使用期，均沒有徵詢評核委員會的意見。2016 年 5 月，由於經營困難，自

資課程機構 C 被自資課程機構 A 接管；及 (d) 教育局並無與自資課程機構 C 簽

訂具法律約束力的協議，因此自資課程機構 C 無須亦沒有提交任何周年進度報

告，以供教育局監察表現 (第 1.5(a) 及 2.3 至 2.5 段)。

5. 批地計劃批約的續期 在批地計劃下，用地／校舍批予承批機構10 年，

每 10 年可續期一次。截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5 幅用地的批約期已屆滿，而

有關的承批機構已申請續期。根據現行做法，續期申請只須由負責的教育局首

席助理秘書長評核及批准。審計署審視這 5 宗批約的續期申請，發現在某些情

況下或須徵詢評核委員會的意見，以確保批出有關續期的做法恰當。舉例說：

(a) 在一宗續期申請中，有關的自資課程機構的經本地評審副學位課程近年出

現收生人數低於預計人數的趨勢；及 (b) 在另一宗續期申請中，地政總署發現

有關自資課程機構違反批地條件 (第 2.3(a) 及 2.9 段)。

6. 未動用的開辦課程貸款計劃貸款餘額 開辦課程貸款計劃為自資課程機

構提供免息貸款，以供校園發展。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共批出 39 筆貸款，

貸款額達 73 億元。由 2006 年 7 月起，借款機構須在最後一次提取貸款後 2 年，

按要求把未動用的貸款餘額一筆過退還政府。教育局主要靠借款機構匯報工程

費用，以找出是否有未動用的貸款餘額。審計署留意到，教育局並無要求借款

機構就工程提交經核證帳目，因而無法確定借款機構所匯報的工程費用是否準

確 (第 1.5(b)、2.12 及 2.14 段)。

自資專上教育基金及配對補助金計劃的管理

7. 自資專上教育基金的管理 自資專上教育基金通過質素提升支援計劃

(支援計劃) 資助值得支持的非工程項目，以提升自資課程機構的教育質素。基

金亦通過自資專上獎學金計劃向自資課程機構提名的傑出學生提供獎學金／獎

項。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基金共批出 30 個項目，涉及金額 1.36 億元，並

向約 16 100 名學生批出共 3.08 億元的獎學金／獎項。審計署發現：(a) 截至

2015/16 學年，在 40 個自資課程機構中，11 個 (28%) 從未提交支援計劃申請；

(b) 教育局並無提供回饋，讓支援計劃申請被拒的機構得知可如何改善，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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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日後提出申請；及 (c) 未發放的獎學金／獎項金額，由 2012/13 學年的 68 萬

元增至 2014/15 學年的 385 萬元，增幅為 466%。在未發放的 385 萬元中，

375 萬元 (97%) 為外展體驗獎得獎學生的獎金，獎金未能發放是因為有關學生

未有參加所規定的外展活動 (第 1.5(c)、3.2、3.7、3.8 及 3.20 段)。

8. 配對補助金計劃的管理 該計劃為專上教育院校籌得的私人捐款提供配

對補助金，協助院校開拓經費以提升教育質素。自計劃於 2003 年 7 月推出以

來，通過 6 輪配對補助金計劃撥款分配，共向 17 所院校批撥 74 億元。審計署

審視了第六輪配對補助金計劃撥款分配，發現：(a) 大部分 (82%) 的配對補助

金撥予 17 所院校中的 8 所教資會資助大學；(b) 1 所自資院校並無提交

2014/15 學年的核數師報告，以證明有關院校已符合批撥配對補助金的條件；

及 (c) 並沒有機制核實院校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使用配對補助金 (第 1.5(f)、

3.25、3.27、3.29 及 3.30 段)。

未來路向

9. 自資專上教育界別的最新發展 為自資專上教育界別制訂的《管治及質

素保證良好規範守則》(《良好規範守則》) 於 2015 年 6 月公布，供自資院校自

行決定是否實施。《良好規範守則》共載有 27 項良好規範，旨在提升自資院校

運作上的透明度及公眾問責性。教育局鼓勵自資院校遵循守則，並監察其推行

進度。審計署審視了 5 項良好規範，發現：(a) 在該 40 個自資課程機構 (見第

2 段) 中，不足四分一的機構在其網頁披露策略及運作計劃、年報、財務資料，

以及質素保證及課程檢討的結果；及 (b) 自資課程機構的資料披露程度差別甚

大。審計署亦留意到，教育局於2012 年2 月推出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電

子報名平台)，以便申請人報讀大學聯合招生辦法(聯招辦法) 以外的專上課程。

然而，電子報名平台只供自資院校收取申請，而申請人獲多所自資院校提供學

額的情況甚為普遍。為減少浪費學額，自資院校收取留位費，並要求學生在開

課前繳交課程的首期學費。在 2012/13 至 2015/16 學年期間，每年被沒收的留

位費和首期學費合計由 2,100 萬元至 2,600 萬元不等 (第 4.2 至 4.5、4.7、4.15

及 4.16 段)。

10. 政府資助計劃的未來路向 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自資專上課程的收生人數

近年下跌了 9%，由 2012/13 學年的 84 157 人減至 2014/15 學年的 76 801 人。

根據教育局在 2015 年 8 月所作的預測，中學畢業生人數下跌的情況會持續到

2022/23 學年。該預測亦指出，由 2017/18 學年開始，專上教育學額會超過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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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的總體人數。由於收生不足，一所自資院校於 2014 年關閉，又有一所

自資院校於 2016 年被另一所自資院校接管。審計署對 27 所自資院校收生率 (第

一年學生的實際人數除以提供的學額) 所作的分析結果亦顯示，在 2012/13 至

2014/15 學年，其中 6 所自資院校的收生率一直低於 50% (第 4.23 及 4.24 段)。

審計署的建議

11.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本報告書的相關部分，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審計

署建議 教育局局長應：

處理批地計劃的申請

(a) 採取措施，確保批地計劃的用地／校舍申請由教育局局長適當地批

准 (第 2.6(a)段 )；

(b) 在處理批地計劃時如涉及重大事宜 (例如更改批地計劃用地／校舍
的使用者)，徵詢評核委員會的意見，並在有需要時尋求教育局局
長的批准 (第 2.6(b)段 )；

(c) 如批地計劃個案涉及更改使用者，與新使用者簽訂具法律約束力的

協議 (第 2.6(c)段 )；

批地計劃批約的續期

(d) 發出指引，說明在評核批地計劃的續期申請時，應在何種情況下徵

詢評核委員會的意見，以確保批出有關續期的做法恰當 (第 2.10(a)
段 )；

未動用的開辦課程貸款計劃貸款餘額

(e) 採取措施，確保開辦課程貸款計劃借款機構所匯報的工程費用準確

(第 2.15(b)段 )；

自資專上教育基金的管理

(f) 查明為何有些自資課程機構不參加支援計劃，並採取措施，鼓勵自

資課程機構申請支援計劃的撥款 (第 3.23(a)及 (b)段 )；

(g) 提供回饋，讓支援計劃申請被拒的機構得知可如何改善，以助其日

後提出申請 (第 3.23(c)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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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檢討為何眾多學生未能參加外展體驗獎所規定的外展活動，並採取

適當行動應對有關問題 (第 3.23(h)及 (i)段 )；

配對補助金計劃的管理

(i) 探討更有效方法，協助教資會資助大學以外的院校獲得配對補助金

(第 3.31段)；

自資專上教育界別的最新發展

(j) 設法鼓勵自資課程機構在其網頁盡量披露《良好規範守則》所訂明

的資料，並協助自資課程機構改善其資料的披露情況 (第4.19(a)(ii)
及 (iii)段 )；

(k) 研究可否提升電子報名平台，使之成為處理專上課程報名及取錄學

生的統一平台 (第 4.19(d)段 )；

(l) 致力促進聯招辦法與電子報名平台合併 (第 4.19(e)段 )；及

政府資助計劃的未來路向

(m) 為推動自資專上教育界別穩健和持續發展，考慮檢討政府資助計劃

的成效，以決定資助計劃的未來路向，使之與界別發展相配合 (第
4.27(a)段 )。

12. 審計署建議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長應：

(a) 向仍未提交核數師報告的自資院校作出跟進 (第 3.32(a)段 )；及

(b) 與教育局局長合作，設立機制核實各所院校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使

用配對補助金 (第 3.32(b)段 )。

政府的回應

13. 政府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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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部分：引言

1.1 本部分闡述這項審查工作的背景，並概述審查目的和範圍。

背景

適用於自資專上教育院校的資助計劃

1.2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2000 年施政報告》中公布，要在 10 年內讓

60% 的高中畢業生有機會接受專上教育，以切合知識型經濟的需要。為此，政

府雙管齊下，致力推動自資專上教育界別及公帑資助界別的發展，從而為畢業

生提供更多教育機會和選擇。

1.3 由 2001 年起，為推動自資專上教育界別穩健和持續發展及提升界別質

素，政府推出多項適用於自資專上教育院校的資助計劃 (見第 1.5 段) (註 1)。

1.4 自資專上教育院校必須為一所可自行評審的本地院校，或是一所經香港

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評審局——註 2) 評審的院校，才符合政府資助計劃的

申請資格。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28 所自資專上教育院校 (下稱自資院校)

符合政府資助計劃的申請資格。這些院校提供自資專上課程，當中包括副學位

(即副學士學位和高級文憑) 及學士學位課程，涵蓋一系列學科 (註 3)。這

28 所自資院校中，部分直接提供自資專上課程，其他則通過其附屬學院提供。

如將附屬學院與其所屬院校分開計算，共有 40 所院校／附屬學院提供自資專

上課程。這些院校／附屬學院下稱自資課程機構。該 28 所自資院校 (營辦

40 個自資課程機構) 分成以下各組：

(a) 8 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資助大學 (營辦 16 個自資課程

機構)，提供自資經本地評審的專上課程；

註 1： 政府也為修讀自資專上課程的學生提供資助，例如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及專上學生免入

息審查貸款計劃。這些計劃由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管理。

註 2： 評審局屬獨立法定機構，為教育及培訓機構、課程營辦者和市民大眾提供與質素保證

及學歷評估有關的評審及評核服務。

註 3： 自資專上課程涵蓋不同學科，例如教育、人文學科、法律、理科及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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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9 所根據《專上學院條例》(第 320 章) 註冊的認可專上學院 (營辦

9 個自資課程機構)，提供自資經本地評審的專上課程；

(c) 7 所根據《教育條例》(第 279 章) 註冊的院校 (營辦 7 個自資課程機

構)，提供自資經本地評審的專上課程；

(d) 3 所法定院校或其附屬機構 (營辦 7 個自資課程機構)，提供自資經

本地評審的專上課程；及

(e) 1 所院校 (營辦 1 個自資課程機構)，提供自資經本地評審的非本地

學士學位課程。

該 28 所自資院校 (營辦 40 個自資課程機構) 的名單見載附錄 A。

1.5 適用於自資院校的政府資助計劃由教育局或教資會管理，當中包括：

教育局管理的資助計劃

(a) 批地計劃 該計劃以象徵式地價向自資課程機構批出用地或以象

徵式租金租出空置校舍。自計劃於 2002 年 5 月推出至 2016 年 3 月

期間，共批出 11 幅用地及 6 所空置校舍 (如照片一所示)。所批出

的 17 幅用地／校舍一覽表載於附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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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一

在批地計劃下批出的校舍

資料來源：審計署拍攝的照片

(b) 開辦課程貸款計劃 該計劃為自資課程機構提供免息貸款，以供興

建校舍和學生宿舍、重置環境未如理想的現有校舍，以及提升教學

設施。自資課程機構在該計劃下可借取的款額並無上限。自計劃於

2001 年 7 月設立至 2016 年 3 月期間，共批出 39 筆貸款，貸款額

達 73 億元。個別貸款的金額由 250 萬元 (翻新校舍) 至 8 億元 (建

造 1 幢教學及行政大樓、1 幢體育及學生活動中心，以及學生宿舍)

不等；

(c) 自資專上教育基金 基金用以資助值得支持的非工程項目，以提升

自資課程機構的教育質素。特定主題項目和非特定主題項目的撥款

上限分別為 9,000 萬元和 400 萬元。基金亦旨在向自資課程機構提

名的傑出學生提供獎學金／獎項，金額由 1 萬元至 8 萬元不等。自

基金於 2011 年 8 月設立至 2016 年 3 月期間，共批出 30 個項目，

涉及金額 1.36 億元，並向約 16 100 名學生批出共 3.08 億元的獎學

金／獎項；

(d) 資歷架構支援計劃 此等計劃於 2008 年 5 月推出，以協助自資課

程機構為其開辦的課程申請接受評審局的評審，以及把有關課程及



引言

— 4 —

資歷登記在評審局備存的資歷名冊上。計劃亦支持自資課程機構推

行措施，以配合教育局所管理的資歷架構 (註 4) 的發展。自資課程

機構可就其支付的評審開支向計劃申請發還最多 100% 的費用。截

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此等計劃向約 4 400 項計劃／措施批出共

1.35 億元撥款。自資歷架構基金(見下文(e)項)於2014年9月成立，

該等計劃已納入基金的支援資歷架構的指定計劃，而計劃的餘額

7,300 萬元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 會用作應付基金所支持各項措

施的現金流量需求 (註 5)；

(e) 資歷架構基金 基金於 2014 年 9 月設立，承擔額為 10 億元，以資

助推動資歷架構發展的各項措施、與資歷架構有關的研究／計劃，

以及公眾教育。自資課程機構可就其支付的評審開支向基金申請發

還最多 100% 的費用。基金所賺取的投資收入在資歷架構支援計劃

的餘額用罄後，便會開始使用；

教資會管理的資助計劃

(f) 配對補助金計劃 計劃於 2003 年 7 月推出，為專上教育院校籌得

的私人捐款提供配對補助金。計劃協助院校開拓經費以提升教育質

素，並加強院校與社會各界的互動，從而培養捐獻文化。計劃原本

只供 8 所教資會資助大學參與，後逐步擴大資助範圍至包括公帑資

助的香港演藝學院及指定的 8 所自資院校，即在第 1.4(b) 段所列 9

所院校中的 6 所及第 1.4(d) 段所列 3 所院校中的 2 所 (註 6)。在

2003 年 7 月至 2014 年 7 月期間，政府推出 6 輪配對補助金計劃撥

款分配，共批出 74 億元，當中 68 億元撥予 8 所教資會資助大學及

香港演藝學院，6 億元則撥予 8 所指定的自資院校。計劃的撥款上

限每輪不同，而第六輪的上限為 6 億元；

註 4： 教育局於 2008 年 5 月推出資歷架構。該架構是一個資歷級別制度，共有 7 級，涵蓋學

術、職業專才，以及持續教育等不同界別，藉此推廣及支持終身學習，並在日益全球

化和知識為本的經濟體系中，不斷提升工作人口的質素，專業性和競爭力。

註 5： 開辦自資課程 ( 包括但不限於學士學位及副學位課程) 的教育及培訓機構符合資格申

請資歷架構支援計劃 ( 及資歷架構基金 ) 的資助。該 4 400 項計劃／措施及 1.35 億元開

支包括這些教育及培訓機構所推行的計劃／措施及給予這些機構的撥款。教育局並無

按不同級別課程劃分的分項數字。

註 6： 指定的自資院校的名單見第 3.27 段表八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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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研究基金 為向教資會資助大學提供穩定的研究撥款，政府在

2009 年撥出 180 億元設立研究基金。2012 年，政府向基金再注資

50 億元，令本金增至 230 億元。基金亦將撥款範圍擴大至包括本

地可頒授學位的合資格自資院校 (註 7)。在該 230 億元本金中，

200 億元指定用於教資會資助大學，30 億元則指定用於本地可頒授

學位的合資格自資院校。從 200 億元及 30 億元本金所賺取的投資

收入會作為研究用途補助金，分別發放予有關大學和本地可頒授學

位的自資院校。現有 3 項研究資助計劃 (其中 2 項不設撥款上限，

其餘 1 項則設有最高撥款額——註 8) 可供本地可頒授學位的合資

格自資院校申請。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126 個項目獲得批准，

並向有關的本地可頒授學位的合資格自資院校批出撥款共 1.89 億

元；及

教育局及教資會管理的資助計劃

(h) 發還差餉及地租 此資助計劃於 1972 年推出。根據計劃，自資院

校可就教育活動所佔用的有關物業申請發還差餉及地租。在 

2011–12 至 2015–16 五個財政年度期間，政府向自資院校合共發還

1.74 億元。

1.6 表一概列截至2016 年3 月31 日，各資助計劃的財政承擔額、撥款來源、

批出的個案數目及批出的金額。

註 7： 在附錄 A 所載的 40 個自資課程機構中，13 個符合資格申請研究基金下 3 項競逐研究

資助計劃，分別為明愛專上學院、明德學院、珠海學院、恒生管理學院、香港樹仁大

學、香港公開大學、東華學院、港專學院、香港能仁專上學院、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

育學院、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職業訓練局屬下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以及

宏恩基督教學院。

註 8： 現時設有 4 個不同的最高撥款額，分別為 300 萬元、600 萬元、800 萬元及 1,400 萬元，

視乎本地可頒授學位的自資院校的全職教學人員和全日制學生人數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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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適用於自資課程機構的資助計劃 
(2016年 3月 31日)

計劃 財政承擔額 撥款來源

批出的個案 
數目 批出的金額

由教育局管理

批地計劃 不適用 不適用 11 幅用地及 

6 所校舍

不適用

開辦課程貸款 

計劃

90 億元 貸款基金 39 筆貸款 

(26 筆貸款 

尚未清還)

73 億元 

(42 億元 

尚未償還)

自資專上教育 

基金

35.2 億元 (註 1) 30 個項目 1.36 億元

16 100 個 

獎學金／獎項

3.08 億元

資歷架構支援 

計劃

2.08 億元 政府一般 

收入帳目

4 400 項計劃及 

其他措施 (註 2)

1.35 億元 

(註 2)

資歷架構基金 10 億元 (註 1) 無 

(註 3)

由教資會管理

配對補助金計劃 75 億元 政府一般 

收入帳目

17 所院校 

(註 4)

74 億元 

(註 4)

研究基金 30 億元供本地

可頒授學位的 

自資院校申請

(註 1) 126 個項目 1.89 億元

由教育局及教資會管理

發還差餉及地租 不適用 政府一般 

收入帳目

14 所自資院校 1.74 億元 

(2011–12 至 

2015–16 年度)

資料來源：教育局的記錄

註 1：  自資專上教育基金、資歷架構基金及研究基金是在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下成立，由其出任該

等基金的受託人。各基金根據信託契約管理；信託契約訂明有關基金管理和執行事宜的架構和

重點。政府向各基金的注資用作種子資金，以賺取投資回報，應付有關基金的開支。

註 2：  批出的 4 400 宗個案及 1.35 億元款額包括其他教育機構所推行的計劃／措施及批予這些機構的

撥款 (見第 1.5(d) 段的註 5)。

註 3：  基金共 10 億元的承擔額所賺取的投資回報在資歷架構支援計劃的餘額用罄後，便會開始使用。

註 4：  該 17 所院校包括 8 所教資會資助大學、香港演藝學院及 8 所指定的自資院校。在該 74 億元中，

68 億元批予有關大學和香港演藝學院，6 億元批予自資院校。



引言

— 7 —

1.7 在 2014/15 學年 (註 9)，76 801 名學生修讀自資院校開辦的 627 項全日

制專上課程。

審查工作

1.8 審計署在 2016 年 4 月就適用於自資院校的資助計劃展開審查。審查工

作主要集中於以下範疇：

(a) 批地計劃及開辦課程貸款計劃的管理 (第 2 部分)；

(b) 自資專上教育基金及配對補助金計劃的管理 (第 3 部分)；及

(c) 未來路向 (第 4 部分)。

審計署發現上述範疇有可予改善之處，並就相關事宜提出多項建議。

1.9 在檢視資助計劃的管理時，審查工作的範圍不包括：

(a) 研究基金。這基金在“研究資助局對學術研究項目的資助”的審查

工作中另行討論 (見《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七號報告書第 6 章》)；

(b) 資歷架構支援計劃及發還差餉及地租，因這兩項計劃的重要性較

低；及

(c) 資歷架構基金，因基金的資金尚未使用。

鳴謝

1.10 在審查期間，教育局及教資會秘書處的人員充分合作，審計署謹此致

謝。

註 9： 除非另有說明，本審計報告提述的年度均指學年；每學年由每年 9 月開始，翌年 8 月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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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部分：批地計劃及開辦課程貸款計劃的管理

2.1 本部分審查批地計劃及開辦課程貸款計劃的管理事宜。審計署發現在以

下範疇有可予改善之處：

(a) 處理批地計劃及開辦課程貸款計劃的申請 (第 2.2 至 2.7 段)；

(b) 批地計劃批約的續期 (第 2.8 至 2.11 段)；及

(c) 未動用的開辦課程貸款計劃貸款餘額 (第 2.12 至 2.16 段)。

處理批地計劃及開辦課程貸款計劃的申請 

2.2 自資課程機構符合資格根據批地計劃申請用地／校舍，以及根據開辦課

程貸款計劃申請貸款。當有用地／校舍可供批予自資課程機構時 (註 10)，教

育局會通過公開招標方式邀請自資課程機構提出申請。同時，教育局會開放開

辦課程貸款計劃供自資課程機構申請 (註 11)。自資課程機構可申請批地計劃

的用地／校舍或開辦課程貸款計劃的貸款，亦可同時申請兩者。在申請時，自

資課程機構須提交文件，當中包括：

(a) 教育發展建議書 自資課程機構申請批地計劃的用地／校舍及開

辦課程貸款計劃的貸款時，須提交教育發展建議書，載述擬開辦的

課程及預計收生人數等資料；及

(b) 用地發展建議書／用地使用建議書 自資課程機構申請批地計劃

的用地及開辦課程貸款計劃的貸款以進行建築工程時，須提交用地

發展建議書，而申請批地計劃的校舍及開辦課程貸款計劃的貸款以

進行翻新工程時，則須提交用地使用建議書。上述建議書須載述擬

議設計圖則及預計建築／翻新費用等資料。

註 10： 教育局表示，考慮到自資專上教育界別對校園發展的需求，教育局會在批地計劃下不

時預留及推出用地或空置政府校舍作專上教育用途，惟有關資源是否可供使用，視乎

相關政府部門 ( 例如規劃署、地政總署及政府產業署 ) 的意見。

註 11： 教育局表示，自資專上教育界別通過批地計劃以外的其他途徑獲得用地／校舍後，需

要取得開辦課程貸款以資助校園發展。有見及此，教育局亦不時另行邀請自資課程機

構獨立申請開辦課程貸款計劃的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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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批地計劃的用地／校舍及開辦課程貸款計劃的貸款申請由專上教育機構

批地及開辦課程貸款評核委員會 (評核委員會——註 12) 評核。教育局局長會

根據評核委員會的建議，批准批地計劃申請及貸款額不超逾 1,500 萬元的開辦

課程貸款計劃的申請。至於貸款額逾 1,500 萬元的開辦課程貸款計劃的申請，

如獲局長同意，會提交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批。如申請獲相關當局批准，承批

機構／借款機構會與政府簽訂以下具法律約束力的協議：

批地計劃

(a) 服務協議 服務協議列明承批機構的責任，例如落實教育發展建議

書及用地發展建議書／用地使用建議書，以及須向教育局提交周年

進度報告，以匯報表現。用地／校舍批予承批機構 10 年，每 10 年

可續期一次。每次續期後，承批機構須與政府簽訂新的服務協議；

(b) 批地條件／租約 (就批出用地而言) 批地條件由地政總署發出，

用以規定承批機構須在有關用地上興建及維護教育局所批准的建

築物連設施，以及規管承批機構對有關用地的使用。(就批出校舍

而言) 租約列明使用有關校舍的條款。批地條件及租約與服務協議

的年期相同 (即服務協議與批地條件／租約同時續簽)；及 

開辦課程貸款計劃

(c) 貸款合約 貸款合約列明借款機構的責任，例如按還款條款償還貸

款及提交周年進度報告。根據貸款合約，借款機構須在最後一次提

取貸款當日起計 10 年內，按年等額償還貸款，無須繳付利息。自

2008 年 5 月起，開辦課程貸款計劃經過修訂，容許借款機構申請

延長還款期，最長為 20 年，但會在首 10 年後就未償還貸款餘額收

取利息。 

註 12： 在 2016 年 9 月 1 日，評核委員會包括 1 名由非官方委員擔任的主席、7 名來自不同專

業背景的非官方委員及 1 名官方委員 (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評核委員會的職權範

圍是：(a) 審議和評核批地計劃及開辦課程貸款計劃的申請，並向教育局局長提供意

見及建議；及 (b) 就教育局可能轉交評核委員會處理的各項有關遴選準則及過程，以

及批地計劃及開辦課程貸款計劃在政策和執行方面的其他事宜，向教育局局長提供意

見。評核委員會於 2012 年 9 月成立。在此之前，批地計劃及開辦課程貸款計劃的申

請分由兩個委員會審核。為求簡明，本審計報告稱該等委員會為評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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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政府在批地計劃及開辦課程貸款計劃下分別批

出 17 幅用地／校舍及 39 筆貸款。在 39 筆開辦課程貸款計劃貸款中，13 筆已

全數還款，26 筆尚未清還 (該 26 筆尚未清還貸款一覽表載於附錄 C)。在該

26 筆未清還貸款中，23 筆貸款額逾 1,500 萬元 (由 2,270 萬元至 8 億元不等)，

3 筆則為 1,500 萬元以下 (由 250 萬元至 1,100 萬元不等)。開辦課程貸款計劃並

無不還款個案，只有 1 次還款逾期 4 天。

須確保批地計劃的用地／校舍申請獲適當評估和批准

2.5 審計署審查批地計劃的用地／校舍申請時，留意到在審批申請程序中有

不足之處 (見個案一)。

個案一

1. 2008 年 12 月，自資課程機構 A (隸屬於某教資會資助大學) 申請使用

批地計劃的校舍，以供自資課程機構 B (自資課程機構 A 的分部) 開辦副學

位課程。自資課程機構 A 在申請書上表明，校舍將用作自資課程機構 B 的

新校園，把該校部分現時在學習環境未如理想的商業處所上課的學生遷到新

址。 

2. 2009 年 9 月，在評核委員會的建議下，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批准 (與同

一批另外兩宗申請一起) 把有關校舍批予該大學以供自資課程機構 B 使用

(註)。為提供資金翻新該校舍，自資課程機構 A 申請約 4,000 萬元的開辦課

程貸款計劃貸款。在評核委員會的建議及教育局局長的同意下，經財務委員

會批准後 (由於貸款額超逾 1,500 萬元)，政府於 2010 年 1 月向該大學批出

貸款 (註)。2011 年 7 月，翻新工程竣工。2012 年 1 月，屋宇署批准使用該

校舍。  

3. 然而，在 2011 年 12 月 (屋宇署批准使用該校舍前一個月)，自資課程

機構 C (根據《專上學院條例》註冊並由該教資會資助大學管控) 獲自資課程

機構 A 同意，向教育局申請暫時使用該校舍，以開辦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為期 3 年，直至 2014/15 學年結束。教育局審閱自資課程機構 C 的教育發展

建議書，並考慮到自資課程機構 C 符合批地計劃的申請資格，以及自資課程

機構 B 當時已為其商業處所租約續期以容納學生，教育局常任秘書長遂批准

自資課程機構 C 暫時使用該校舍直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以作為一項過渡安

排。教育局並無與自資課程機構 C 簽訂任何具法律約束力的協議 (見第

2.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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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一 (續)

4. 2012 年 2 月及 2013 年 5 月，自資課程機構 C 根據批地計劃申請其他

用地，但評核委員會並沒建議批准有關申請。2015 年 1 月 (該校舍暫用期屆

滿前 7 個月)，自資課程機構 C 在自資課程機構 A 的支持下，向教育局申請

延長使用該校舍多 3 年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2015 年 6 月，為盡量減低對

目前於自資課程機構 B 及 C 就讀的學生的影響，一名教育局副秘書長批准

有關的延期申請。 

5. 2016 年 5 月，由於經營困難，自資課程機構 C 被自資課程機構 A 接

管。

審計署的意見

6. 審計署認為批准過程有可予改善之處：

(a) 有別於教育局在批准申請時的既定做法，自資課程機構 A 於

2008 年 12 月為自資課程機構 B 使用該校舍而提出的申請 (與同

一批另外兩宗批地計劃申請一起)，只由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批

准。根據教育局在批准申請時的既定做法，批地計劃的用地／

校舍申請應由教育局局長批准 (見第 2.3 段)；

(b) 校舍使用者於 2011 年 12 月由自資課程機構 B(用以開辦副學位

課程) 改為自資課程機構 C (用以開辦學士學位課程)，雖屬暫時

性質，亦由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批准。鑑於更改使用者屬根本及

重大的改動，宜把有關改動轉介評核委員會，由其給予意見；

及

(c) 一名教育局副秘書長批准自資課程機構C於2015 年1 月的申請，

讓其進一步延長暫時使用該校舍的期限多 3 年。縱使延長使用

期屬重大事宜，教育局再一次沒有徵詢委員會的意見。

審計署認為，由於用地／校舍是珍貴資源，批地計劃的用地／校舍申請均須

由教育局局長批准，而在處理批地計劃時如涉及重大事宜，應徵詢評核委員

會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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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一 (續)

7. 為監察表現，服務協議 (見第 2.3(a) 段 ) 訂明批地計劃承批機構須向

教育局提交周年進度報告，載述例如所開辦的課程、收生人數及承批機構的

財政狀況等資料。由於自資課程機構 C 與政府並無簽訂具法律約束力的協議

(見上文第 3 段)，因此自資課程機構 C 無須亦沒有提交此等報告。  

8. 審計署認為，教育局須： 

(a) 採取措施，確保批地計劃的用地／校舍申請須由教育局局長適

當地批准；

(b) 在處理批地計劃時如涉及重大事宜 (例如更改批地計劃用地／校

舍的使用者)，徵詢評核委員會的意見，並在有需要時尋求教育

局局長的批准；及

(c) 如涉及更改使用者，與新使用者簽訂具法律約束力的協議。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教育局記錄的分析

註： 教育局表示，為更有效保障政府的權益，如教資會資助大學轄下自資課程機構的批地計

劃／開辦課程貸款計劃的申請獲得批准，政府會把用地／校舍／貸款批予所屬大學，以

供有關自資課程機構使用，並會與該大學 (而非自資課程機構) 簽訂具法律約束力的協議。

此外，教資會資助大學轄下某些自資課程機構並非獨立法律實體，不能與政府簽訂法律

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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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建議

2.6 審計署建議 教育局局長應：

(a) 採取措施，確保批地計劃的用地／校舍申請由教育局局長適當地批

准； 

(b) 在處理批地計劃時如涉及重大事宜 (例如更改批地計劃用地／校舍
的使用者)，徵詢評核委員會的意見，並在有需要時尋求教育局局
長的批准；及

(c) 如批地計劃個案涉及更改使用者，與新使用者簽訂具法律約束力的

協議。

政府的回應

2.7 教育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

(a) 教育局在處理批地計劃下的重大事宜時 (例如更改批地計劃用地／

校舍的使用者)，如有需要，會徵詢評核委員會的意見，並確保批

地計劃的用地／校舍申請由教育局局長適當地批准；及

(b) 如批地計劃個案涉及更改使用者，教育局會在適當情況下考慮與新

使用者簽訂具法律約束力的協議。

批地計劃批約的續期

2.8 為批地計劃用地／校舍的批約申請續期時，承批機構須：

(a) 在現有服務協議屆滿前至少 15 個月向教育局申請續期；

(b) 提交令教育局滿意的新教育發展建議書；及

(c) 向教育局提交涵蓋整段服務協議有效期的表現報告，載述例如收生

人數及所開辦的課程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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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就徵詢評核委員會意見公布指引

2.9 截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在 17 幅批出的用地／校舍中，5 幅用地的批

約期已屆滿。在批約期屆滿前，承批機構已申請續期。審計署審視這 5 宗批約

的續期申請，發現根據現行做法，續期申請只由負責的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評核及批准。審計署認為，此舉未盡完善。為確保屬珍貴資源的用地／校舍批

予最適合的院校，在評核續期申請時，或須在某些情況下徵詢評核委員會的意

見，以確保批出有關續期的做法恰當。舉例說： 

(a) 在 2014 年 11 月的一宗續期申請中，有關的自資課程機構的經本地

評審副學位課程 (註 13) 近年出現收生人數低於預計人數的趨勢 (見

表二)。負責的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批准該續期申請，理由是該

自資課程機構所提交的新教育發展建議書令教育局滿意。就此續期

個案而言，在批准有關續期申請前，理應徵詢評核委員會的意見；

及

表二

某自資課程機構的經本地評審副學位課程的 
預計與實際收生人數的差異

學年
收生人數

預計 實際 不足之數

2009/10 1 434 1 172  262  (18%)

2010/11 1 434 1 626 –192 ( –13%)

2011/12 1 434 1 295  139  (10%)

2012/13 1 434 1 283  151  (11%)

2013/14 1 434 1 192  242  (17%)

2014/15 1 434 1 039  395  (28%)

資料來源：教育局的記錄

附註： 該自資課程機構於 2009/10 學年開始營辦。

註 13： 除該等經本地評審的副學位課程外，教育局也批准該自資課程機構在同一地點開辦其

他被視為非必要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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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另一宗於 2013 年 8 月提交的續期申請中，地政總署發現有關自

資課程機構違反批地條件，校舍的總樓面面積 (16 663 平方米) 較

批地條件列明的許可面積 (15 577 平方米) 超逾 1 086 平方米，所提

供的車位數目亦不足。為此，該自資課程機構建議修訂契約。負責

的首席助理秘書長支持該建議。截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地政總署

仍在檢視該個案。就此續期個案而言，在給予支持前，理應徵詢評

核委員會的意見。

審計署的建議

2.10 審計署建議 教育局局長應： 

(a) 發出指引，說明在評核批地計劃的續期申請時，應在何種情況下徵

詢評核委員會的意見，以確保批出有關續期的做法恰當；及

(b) 在評核批地計劃的續期申請時，按需要徵詢評核委員會的意見。  

政府的回應

2.11 教育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教育局會擬備指引，訂明在評核

續期申請時，應在何種情況下徵詢評核委員會的意見，並會就有關個案徵詢評

核委員會的意見。

未動用的開辦課程貸款計劃貸款餘額

2.12 2006 年 7 月前，開辦課程貸款計劃的貸款合約中並無條文規定借款機

構在工程 (例如翻新校舍) 完竣後，須把未動用的貸款餘額一筆過退還政府。

借款機構只須繼續分期償還貸款，直至全數清還為止。2006 年 7 月，教育局

修訂貸款合約，規定借款機構在最後一次提取貸款後 2 年，按要求把未動用的

貸款餘額一筆過退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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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確定實際工程費用

2.13 為找出有未動用餘額的開辦課程貸款計劃貸款，教育局把批出的貸款額

與借款機構須在周年進度報告匯報的實際工程費用 (見第 2.3 段) 相比較。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在該 26 筆尚未清還的開辦課程貸款計劃貸款中，有 18 份

貸款合約是在 2006 年 7 月或之後簽立，因此未動用的貸款餘額須予退還。審

計署審查該 18 筆貸款後，發現：

(a) 在 16 筆貸款中，教育局找到其中一筆有未動用的貸款餘額。借款

機構已於 2016 年 5 月把未動用的 880 萬元退還政府。至於其他

15 筆貸款，教育局並沒有找到任何未動用的貸款餘額；及

(b) 在餘下的 2 筆貸款中，教育局無法確定是否有未動用的貸款餘額，

原因如下：

(i) 其中一筆貸款為數 3,200 萬元，儘管借款機構在 2006 年 7 月

後 (2007 年 2 月) 簽訂貸款合約，但借款機構無須提交周年進

度報告 (教育局在 2012 年 5 月起才加入借款機構須就開辦課

程貸款計劃的貸款提交周年進度報告的規定)。因此，教育局

無法確定是否有未動用的貸款餘額；及

(ii) 另一筆 4,000 萬元貸款是供翻新批地計劃所批校舍之用。由於

政府並無與自資課程機構 C 簽訂任何具法律約束力的協議 (見

第 2.5 段個案一第 7 段)，自資課程機構 C 無須提交周年進度

報告，因此教育局無法確定工程的實際費用，以找出是否有

任何未動用的貸款餘額。

須確保所匯報的工程費用準確

2.14 教育局主要靠借款機構在所提供的周年進度報告中匯報工程費用，以找

出是否有未動用的貸款餘額。教育局並無要求借款機構就工程提交經核證帳

目，因而無法確定周年進度報告中所匯報的工程費用是否準確。事實上，審計

署留意到，在一筆開辦課程貸款計劃的貸款中，借款機構曾向教育局匯報工程

費用為 380 萬元，但在 8 個月之後，因應教育局的跟進查詢，該借款機構通知

教育局費用應為 2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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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建議

2.15 審計署建議 教育局局長應：

(a) 向所有開辦課程貸款計劃下的借款機構了解，以確定是否有任何未

動用的貸款餘額應退還政府；及

(b) 採取措施，確保開辦課程貸款計劃借款機構所匯報的工程費用準

確。

政府的回應

2.16 教育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

(a) 該局已要求所有開辦課程貸款計劃下的借款機構在有關的建築／

翻新工程項目完竣後提交決算帳目 (經由借款機構或其工程顧問核

證)，以確定是否有未動用的貸款餘額。審計署在第 2.13(b) 段所提

述的兩個開辦課程貸款計劃借款機構已於 2016 年 8 月及 9 月就有

關的建築／翻新工程項目向教育局提交決算帳目。教育局已確定實

際工程費用總額，並與貸款額比較後，確認並無未動用的貸款餘額；

及

(b) 雖然開辦課程貸款計劃借款機構應確保在周年進度報告／決算 

帳目所提供的資料準確無誤，而教育局亦一直跟進懷疑個案 (第

2.14 段所述個案是為一例)，教育局會採取進一步措施，確保開辦

課程貸款計劃借款機構所匯報的工程費用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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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部分：自資專上教育基金及配對補助金計劃的管理

3.1 本部分審視自資專上教育基金及配對補助金計劃，審計署發現在以下範

疇有可予改善之處：

(a) 自資專上教育基金的管理 (第 3.2 至 3.24 段)；及 

(b) 配對補助金計劃的管理 (第 3.25 至 3.34 段)。

自資專上教育基金的管理

3.2 自資專上教育基金是在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下成立 (見第 1.6 段表一

註 1)。自資專上教育基金督導委員會 (基金督導委員會——註 14) 就運用該基

金提升自資專上教育質素的整體策略，向教育局局長提供意見。委員會亦就基

金旗下兩個資助計劃的策略、範圍和準則向局長提供意見：

(a) 質素提升支援計劃 (支援計劃) 支援計劃為自資課程機構的非工

程項目提供資助，以提升自資專上教育的質素。與自資專上教育界

別有關的3 個團體，即評審局、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見第4.9(c) 段 )

及自資高等教育聯盟 (註 15) 亦符合資格申請支援計劃的資助；及

(b) 自資專上獎學金計劃 (獎學金計劃) 獎學金計劃向在自資課程機

構修讀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自資副學位或學士學位課程的本地及非

本地傑出學生頒發獎學金／獎項。

申請支援計劃的撥款

3.3 每年 10 月或 11 月，教育局邀請自資課程機構、評審局、聯校素質檢討

委員會及自資高等教育聯盟申請支援計劃的撥款。支援計劃自 2012 年 11 月推

出以來，接受過 4 輪申請，最新一輪在 2015 年 10 月進行。支援計劃小組委員

會 (其成員為基金督導委員會的委員) 審核申請並向教育局常任秘書長作出建

議，以便批准撥款。

註 14： 在 2016 年 9 月 1 日，基金督導委員會的成員包括 1 名由非官方委員擔任的主席、6 名

非官方委員及 1 名官方委員 (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 延續教育 ))。

註 15： 自資高等教育聯盟於 1994 年成立，由本港非牟利自資專上教育院校組成，宗旨是提

升香港副學位及學位教育的質素和水平，以及推動持續及專業教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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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支援計劃資助 3 類項目：

(a) 特定主題項目 基金督導委員會為每輪申請設定主題 (例如為有特

殊教育需要學生或非華語學生改善教學法及學習環境的措施)。為

更具成本效益及盡量令自資專上教育界別受惠，特定主題項目通常

由超過一個自資課程機構推行 (舉例說，5 個自資課程機構共同開

發一套網上藏書分享及訊息探索系統，令該等機構的教職員和學生

通過一站式搜尋界面尋找及查閱圖書館資料和電子書藏書)。每項

成功獲批的申請最多可獲 3 年資助，每學年最多可獲 3,000 萬元。

項目一般由獲得撥款當日起計 3 年內完成；

(b) 非特定主題項目 這些項目須符合支援計劃的撥款範疇 (註 16)。

每項成功獲批的申請最多可獲 200 萬元 (個別項目) 或 400 萬元 (聯

合／整個界別項目)。項目一般由獲得撥款當日起計 3 年內完成；

及

(c) 工作實習項目 由 2016 年 1 月起，支援計劃資助工作實習項目，

有關項目旨在為學生提供更多工作實習機會，或加強院校在這方面

對學生的支援。撥款金額並無上限，成功獲批項目最多可獲 3 年資

助。

3.5 支援計劃由 2012 年 11 月推出至 2016 年 3 月期間，共完成 3 輪申請

(2012/13 至 2014/15 學年)，並在 93 宗申請中，批出 30 個項目，涉及金額 1.36 億

元 (見表三)。

註 16： 支援計劃的撥款範疇包括：(a) 改善學生整體學習經驗和語文能力；(b) 制訂和改善教

學法及實踐方法 ( 包括制訂評核策略)；(c) 加強和改善質素保證及相關措施；及 (d) 加

強學生支援及升學就業輔導服務，包括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及非華語學生提供支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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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批出的支援計劃項目 
(2016年 3月 31日)

獲資助機構

項目數目 
(批出金額)

特定主題 
項目

非特定主題 
項目 總計

隸屬於 8 所教資會資助大學的

自資課程機構 

(見第 1.4(a) 段 )

無 無 無

根據《專上學院條例》註冊的 

自資課程機構 

(見第 1.4(b) 段 )

無 15 個 

(2,600 萬元)

15 個 

(2,600 萬元)

根據《教育條例》註冊的自資課

程機構 (見第 1.4(c) 段 )

無 2 個 

(300 萬元)

2 個 

(300 萬元)

屬法定院校或其附屬機構的 

自資課程機構 

(見第 1.4(d) 段 )

無 3 個 

(500 萬元)

3 個 

(500 萬元)

提供自資經本地評審非本地學

士學位課程的自資課程機構 

(見第 1.4(e) 段 )

無 無 無

聯校項目 

(見第 3.4(a) 段 )

4 個 

(8,200 萬元)

無 4 個 

(8,200 萬元)

評審局、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

及自資高等教育聯盟 

(見第 3.2(a) 段 )

無 6 個 

(2,000 萬元)

6 個 

(2,000 萬元)

總計 4 個 

(8,200 萬元)

26 個 

(5,400 萬元)

30 個 

(1.36 億元)

資料來源：教育局的記錄

附註： 由於工作實習項目在 2016 年 1 月才推出，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未有項目獲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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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鼓勵更多自資課程機構提交申請

3.6 自 2012/13 學年起，教育局為自資課程機構舉辦簡介會，以協助這些機

構為提出支援計劃申請作準備。自 2015/16 學年起，獲批撥款的申請機構獲邀

出席簡介會分享經驗。審計署分析 2012/13 至 2015/16 學年接獲的支援計劃申

請數目後，發現申請數目由2012/13 學年的39 宗，下降至2014/15 學年的28 宗，

但在 2015/16 學年回升至 32 宗 (不包括在 2016 年 1 月推出的工作實習項目的

12 宗申請) (見表四)。

表四

支援計劃的撥款申請 
(2012/13至 2015/16學年)

學年

申請數目 
(申請撥款金額)

特定主題 
項目

非特定主題 
項目

工作實習 
項目 總計

2012/13  5 宗 

(9,100 萬元)

 34 宗 

(7,000 萬元)

不適用 

(註)

 39 宗 

(1.61 億元)

2013/14  2 宗 

(9,500 萬元)

 24 宗 

(5,100 萬元)

 26 宗 

(1.46 億元)

2014/15  4 宗 

(8,100 萬元)

 24 宗 

(4,800 萬元)

 28 宗 

(1.29 億元)

2015/16  4 宗 

(1.1 億元)

 28 宗 

(5,800 萬元)

12 宗 

(7,800 萬元)

 44 宗 

(2.46 億元)

總計 15 宗 

(3.77 億元)

110 宗 

(2.27 億元)

12 宗 

(7,800 萬元)

137 宗 

(6.82 億元)

資料來源：教育局的記錄

註： 工作實習項目在 2016 年 1 月推出 (見第 3.4(c)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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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在回應審計署的查詢時，教育局向審計署表示，支援計劃的申請完全由

有關機構自願提出，而教育局通過舉辦講座、發出信件和新聞稿等方式積極推

廣支援計劃。2015 年之前，大部分教資會資助大學轄下自資課程機構沒有提

出申請，主要因為支援計劃規定有關大學須簽署承諾書，承諾參與對其副學位

部門所進行的校外質素保證核證 (見第 4.12(a) 段 )。自 2015/16 學年起，教育

局取消此項承諾書規定，原因是有關大學普遍同意其副學位部門定期接受校外

質素保證核證 (見第 4.13 段)。有關大學轄下 6 個自資課程機構在 2015/16 學年

提交申請。然而，審計署留意到，由 2012/13 至 2015/16 學年，在 40 個自資課

程機構中，11 個 (28%) 從未提交支援計劃申請 (註 17)。為提升自資專上教育

的質素，審計署認為，教育局須鼓勵從未提交申請的自資課程機構提交申請。

須向申請被拒的機構提供支援 

3.8 在 2012/13 至 2014/15 學年期間，共接獲 89 宗支援計劃申請 (註 18)，當

中 59 宗 (66%) 不獲批准 (見表五——註 19)。審計署留意到，在 2012/13 學年，

教育局曾通知申請被拒的機構有何可改善之處。但之後數年，教育局只通知申

請機構其申請被拒。審計署認為教育局須提供回饋，讓支援計劃申請被拒的機

構得知可如何改善，以助其日後提出申請。

註 17： 在該 11 個自資課程機構中，2 個在 2014/15 學年開始營運，1 個在 2015/16 學年開始營

運。

註 18： 該 89 宗支援計劃申請並不包括 3 宗在支援計劃小組委員會評審前已撤回的申請，以

及 1 宗已批准但其後撤回的申請。

註 19： 截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仍未就 2015/16 學年的支援計劃申請作出最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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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支援計劃申請獲批及被拒的宗數 
(2012/13至 2014/15學年)

學年
獲批申請 被拒申請

數目 百分比 數目 百分比

2012/13 11 30% 26 70%

2013/14 11 44% 14 56%

2014/15  8 30% 19 70%

整體 30 34% 59 66%

資料來源：教育局的記錄

監察支援計劃的項目

3.9 根據支援計劃的申請指引及項目協議，獲撥款機構須向教育局提交下列

文件：

(a) 每 6 個月提交進度報告，當中須包括項目的推行進度及取得的重要

階段成績和成果等資料； 

(b) 在項目完成後 3 個月內提交最後評估報告，當中須包括項目的成效

和成果，以及對項目成效進行自我評估等資料；及

(c) 在項目完成後 3 個月內提交項目經審計的帳目。 

須確保按時提交進度報告和最後評估報告 

3.10 截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在該 30 個獲批的支援計劃項目中 (見第 3.8 段

表五)，2 個項目剛開始及 1 個項目仍未展開，因此仍未提交進度報告。其餘

的 27 個項目，有 74 份進度報告及 6 份最後評估報告已到期提交。審計署發現

有遲交下列報告的情況 (見表六)： 

(a) 74 份進度報告中有 40 份 (54%) 遲交，逾期 1 日至 196 日不等 (平

均為 37 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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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6 份最後評估報告中有 4 份 (67%) 遲交，逾期 4 日至 92 日不等 (平

均為 40 日)。  

表六

支援計劃獲撥款機構提交進度報告和最後評估報告的情況 
(2016年 5月 31日)

逾期情況
進度報告 最後評估報告

數目 百分比 數目 百分比

沒有延遲 34  46% 2  33%

1 個月或不足 1 個月 24  32% 2  33%

1 個月以上至 3 個月 13  18% 1  17%

3 個月以上至 6 個月  2   3% 1  17%

6 個月以上至 12 個月  1   1% 不適用 不適用

總計 74 100% 6 100%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教育局記錄的分析

3.11 教育局表示，部分獲撥款機構遲交報告，是因為希望項目取得重要階段

成績後才提交。為適當及適時監察支援計劃的項目，教育局須採取措施，確保

獲撥款機構按照支援計劃的申請指引及項目協議所定，提交進度報告和最後評

估報告。

須提升進度報告和最後評估報告的質素  

3.12 審計署在該 27 個項目中 (見第 3.10 段)，進一步審查了 10 個項目，涉

及 27 份進度報告及 5 份最後評估報告。審計署留意到，27 份進度報告中，

22 份 (81%) 須重新提交，而有 3 份最後評估報告須重新提交 (另外 2 份最後評

估報告已逾期，而截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教育局仍未收到有關報告)。 

3.13 重新提交進度報告和最後評估報告會加重獲撥款機構和教育局的工作負

擔，亦會對發放支援計劃的撥款予有關機構造成延誤，因為除了在接受撥款時

所得的前期款項，之後的撥款須於教育局接納報告後才發放。審計署認同教育

54%40 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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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力求報告要符合標準，惟同時認為教育局須採取措施 (例如發出指引及為有

關機構舉辦工作坊)，協助獲撥款機構改善報告的質素，減少重做報告的情況。

未有按時退還未動用的撥款 

3.14 根據支援計劃的申請指引，獲撥款機構須在項目完成後 3 個月內，把未

動用的支援計劃撥款退還教育局。截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批出的 30 個支援

計劃項目中，4 個已完成，並已向教育局提交最後評估報告和經審計帳目。在

這 4 個項目中，2 個 (50%) 有未動用撥款，金額分別為 65,871 元及 173,404 元。

審計署得悉，其中一個項目的獲撥款機構延遲退還未動用的撥款 (65,871 元)，

逾期 140 天。教育局須採取措施 (例如向獲撥款機構發出催辦信)，確保獲撥款

機構按時退還未動用的支援計劃撥款。

獎學金計劃的管理

3.15 獎學金計劃旨在嘉許學業成績優異或在非學術領域有過人成就／才華的

學生。計劃亦希望吸引傑出學生修讀自資專上教育課程。每年，教育局會邀請

自資課程機構提名學生領取獎學金計劃下的獎學金／獎項。提名由獎學金計劃

小組委員會考慮，成員包括基金督導委員會的委員，而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則按

照小組委員會的建議批准撥款。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已向約 16 100 名學生

批出共 3.08 億元的獎學金／獎項 (各獎學金／獎項的金額平均為 19,000 元)。

3.16 獎學金計劃共設有 5 種獎學金／獎項：

(a) 卓越表現獎學金 本獎學金自 2011/12 學年起推出，為學業成績優

異的學生而設；

(b) 最佳進步獎 本獎項自 2011/12 學年起推出，以鼓勵及表揚學業有

顯著進步和改善的學生；

(c) 才藝發展獎學金 本獎學金自 2012/13 學年起推出，以表揚在非學

術領域 (例如音樂和表演藝術、體育運動和競藝) 取得成就或嶄露

才華的學生；

(d) 外展體驗獎 本獎項自 2012/13 學年起推出，以支持由自資課程機

構提名的優異學生參加境外的外展活動。活動包括參與學習、實習

或服務計劃，或國家、地區和國際性活動及比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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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展毅獎學金 本獎學金自 2013/14 學年起推出，以嘉許值得表揚而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專上學生，鼓勵他們在學業及其他方面追求卓

越。

3.17 就卓越表現獎學金而言，修讀學士學位的本地及非本地學生可得的金額

分別定為 4 萬元及 8 萬元，而修讀副學位的本地及非本地學生可得的金額則同

樣定為 3 萬元。至於其他 4 個獎學金／獎項的金額，修讀學士學位或副學位課

程的本地及非本地學生均為 1 萬元。

須定期檢討獎學金／獎項的金額和吸引力 

3.18 由 2011 年 (獎學金計劃推出的年份) 至 2015 年，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已

上升 17%。不過，審計署發現，自各獎學金／獎項推出以來，教育局從未就獎

學金／獎項的金額進行檢討。獎學金計劃旨在吸引傑出學生修讀自資專上教育

課程 (見第 3.15 段)，惟有關課程的收生人數正在減少 (見第 4.23 段)。為維持

獎學金／獎項的吸引力，教育局須定期檢討獎學金／獎項的金額和吸引力。教

育局在回應審計署的查詢時表示，該局有既定機制檢討獎學金計劃下各項獎學

金／獎項的金額，即諮詢基金督導委員會。該局在 2016 年 9 月 2 日基金督導

委員會會議上就獎學金／獎項的金額徵詢委員會的意見，委員認為應維持現

狀。基金督導委員會會參考基金的投資回報和政府其他相類基金所發放的獎學

金金額以商定獎學金的獎金水平。

須檢討無法符合外展體驗獎規定的原因

3.19 獎學金／獎項的獎金由教育局發放予自資院校／自資課程機構，由其給

予有關學生。審計署留意到有無法向學生發放獎金的情況，原因是有關學生已

離開自資院校／自資課程機構，無法聯絡，或有關學生未有參加外展體驗獎所

規定的境外外展活動。未發放的獎金由自資院校／自資課程機構保留，並會用

以抵銷教育局在下個獎學金計劃撥款年度向自資院校／自資課程機構發放的獎

學金／獎項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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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自資院校／自資課程機構保留的未發放獎金金額，由 2012/13 學年的

68 萬元增至 2014/15 學年的 385 萬元，增幅為 466%。審計署對未發放的金額

進行分析，發現在 385 萬元中，375 萬元 (97%——註 20) 為外展體驗獎下發放

予 375 名得獎學生 (1 635 名得獎學生中的 23%) 的獎金，但由於學生未有履行

上述的參加規定，獎金由自資院校／自資課程機構保留。審計署認為教育局須： 

(a) 檢討為何眾多學生未能參加外展活動；及

(b) 因應檢討結果，採取適當行動應對有關問題。

須監察自資專上教育基金的投資回報及致力達到投資回報目標

3.21 自資專上教育基金在 2011 年 8 月成立以來，政府已向基金注資 35.2 億

元 (註 21)，作為賺取投資回報的資金，為支援計劃及獎學金計劃持續提供撥

款。自資專上教育基金投資委員會 (註 22) 負責制訂投資計劃，再經由教育局

常任秘書長批准。基金的長遠投資回報目標訂為 5%。  

3.22 審計署留意到，自資專上教育基金自 2011 年 8 月成立至 2015 年 8 月 (財

政年度於 8 月 31 日結束) 這 4 年間，每年的回報率由 –2.5% 至 8.9% 不等。這

4 年間，基金的年率化回報率為 2.1%，較長遠投資回報目標 5% 為低 (見表七)。

此外，截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扣除自基金成立以來累積撥出的 2.89 億元款項，

基金餘額較政府所注資金額減少 1,100 萬元。教育局表示：

(a) 金額減少主要因為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有所改變；

(b) 雖然基金的長遠投資回報目標訂為 5%，某一年的實際投資表現很

大程度取決於投資市況；

(c) 該局有既定機制檢討基金的投資策略及監察基金的投資，就是不時

徵詢自資專上教育基金投資委員會的意見；及

註 20： 餘下的 10 萬元 (385 萬元的 3%) 包括在卓越表現獎學金及才藝發展獎學金下向學生發

放的 6 萬元及 4 萬元獎學金。

註 21： 政府在 2011 年 11 月注資 25 億元，其後又在 2012 年 8 月及 2013 年 8 月分別注資 10 億

元及 2,000 萬元。

註 22： 自資專上教育基金投資委員會的委員包括由教育局局長或其代表出任的主席、3 名非

官方委員及 2 名官方委員 (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或其代表及庫務署署長或其代表 )，負

責制訂基金的投資政策及監察投資表現，以及就委聘投資經理提供意見。



自資專上教育基金及配對補助金計劃的管理

— 28 —

(d) 過往亦曾考慮最新情況而改變投資策略。

審計署認為，教育局須繼續監察基金的投資回報，並力求達到投資回報目標。

表七

基金達到目標投資回報率 (5%)的情況 
(2011年 8月至 2015年 8月)

年份 投資回報 達到目標

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8 月  1.1% 沒有

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8 月  1.2% 沒有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8 月  8.9% 達到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8 月 –2.5% 沒有

年率化回報  2.1% 沒有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教育局記錄的分析

附註：  於 2013 年 6 月委聘兩名股票投資經理，以及在 2014 年 8 月委聘一名債券投資經理。

在 2013 年 6 月委聘該等經理前，自資專上教育基金的種子資金以存款方式放於銀行。

審計署建議

3.23 審計署建議 教育局局長應：

(a) 查明為何有些自資課程機構不參加支援計劃；

(b) 採取措施，鼓勵自資課程機構申請支援計劃的撥款；

(c) 提供回饋，讓支援計劃申請被拒的機構得知可如何改善，以助其日

後提出申請；

(d) 採取措施，確保獲支援計劃撥款的機構按照支援計劃的申請指引及

項目協議所定，提交進度報告和最後評估報告；

(e) 採取措施，協助獲支援計劃撥款的機構改善其進度報告及最後評估

報告的質素；

(f) 採取措施，確保獲撥款機構按時退還未動用的支援計劃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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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定期檢討獎學金計劃下各項獎學金／獎項的金額，以維持獎學金／

獎項的吸引力；

(h) 檢討為何眾多學生未能參加外展體驗獎所規定的外展活動；

(i) 因應檢討結果，採取適當行動應對有關問題；及

(j) 繼續監察自資專上教育基金的投資回報及致力達到投資回報目

標。

政府的回應

3.24 教育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

(a) 雖然有些自資課程機構不參加支援計劃，其學生也可從其他自資課

程機構獲批的項目中得益，尤其是屬同一自資院校的自資課程機

構。儘管如此，教育局會與自資課程機構溝通，了解這些機構對參

與支援計劃的意見，並繼續通過不同方法積極推廣支援計劃；

(b) 教育局會向支援計劃申請被拒的所有機構指明可予改善之處，以補

足現行雙方直接對話的方法；

(c) 教育局會繼續就逾期提交進度報告和最後評估報告的問題，向獲支

援計劃撥款的機構發出催辦信，並跟進推行進度有延誤的情況，但

會留意有關機構不會為了按時提交有關報告而影響其適當執行所

批出的項目，以達到議定的重要階段；

(d) 由於所批項目內容和涵蓋範圍各異，教育局一直與獲支援計劃撥款

的機構作個別溝通，確保進度報告和最後評估報告符合相關規定。

此外，教育局會在每年為自資課程機構舉行的支援計劃簡介會上，

加入提交報告的事宜；

(e) 雖然支援計劃指引訂明，如有未動用撥款，須在項目完竣後 3 個月

內退還教育局 (即與提交最後評估報告的限期相同)，但教育局的

做法是，收到退還支援計劃未用撥款的支票後不會即時處理，直至

有關機構的最後評估報告獲接納，而有關金額得到核實和確認為

止。教育局於 2016 年 10 月修訂支援計劃的指引，訂明未動用撥款

須在最後評估報告獲接納後 1 個月內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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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教育局會繼續就獎學金計劃下各項獎學金／獎項的金額，以及獎學

金計劃的其他規限，不時諮詢基金督導委員會；

(g) 教育局會設法與自資課程機構合作，以便有關機構協助得獎學生完

成有關活動。教育局亦留意到，外展體驗獎得獎學生須完成預先籌

劃的外展活動，但根據獎學金計劃指引，有關活動可應要求而作出

更改；及

(h) 教育局會繼續按照既定機制，就檢討自資專上教育基金的投資策

略，包括目標回報率，不時諮詢自資專上教育基金投資委員會。

配對補助金計劃的管理

3.25 配對補助金計劃並非經常推行。政府自 2003 年 7 月起推出 6 輪配對補

助金計劃。通過該 6 輪計劃，政府向 17 所院校批出共 74 億元 (見第 1.6 段表

一註 4)，為該等院校籌得合共 148 億元的私人捐款提供配對補助金。最近一輪

(第六輪) 的撥款分配在 2012 年 8 月至 2014 年 7 月期間進行。在最近一輪計劃

中，院校每籌得 1 元私人捐款，政府便會批出 1 元補助金，最多為 6,000 萬元。

超過該 6,000 萬元後，院校每籌得 2 元私人捐款，政府便會批出 1 元補助金，

每校可得的補助金最多為 6 億元。

須加強對教資會資助大學以外院校的資助

3.26 2006 年 5 月，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成員在審議第三輪配對補助金計

劃的撥款分配工作時關注到，歷史悠久、校譽昭著的院校比歷史較短的院校較

有能力籌得經費，因而促請政府確保計劃所發放的配對補助金能公平分配予各

院校。教育局在回應時表示，籌募經費的能力與院校的規模和歷史長短無關，

反而取決於持份者和社會各界的支持。教育局已推出相應措施，旨在讓規模較

小和較新的院校有更多機會獲得配對補助金。有關措施包括為配對補助金設定

“上限”及“最低款額”。“上限”是指一所院校可獲得的補助金上限。“最低

款額”指在訂明期限內預留予某一院校作配對用途的最低補助金額，而在該訂

明期限後，任何未獲配對的補助金額將公開讓其他院校按先到先得的原則申

請。在第六輪配對補助金計劃的撥款分配中，所設定的“上限”及“最低款額”

分別為 6 億元及 6,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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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審計署分析各所院校在第六輪配對補助金計劃撥款分配中籌得的私人捐

款及獲得的配對補助金。審計署發現，儘管教育局已推出有關措施，但大部分

的配對補助金仍撥予 8 所教資會資助大學 (見表八)。教育局須探討更有效方

法，倘日後推出新一輪配對補助金計劃撥款分配，協助其他院校獲得配對補助

金。

表八

各院校籌得的私人捐款及獲得的配對補助金 
(第六輪配對補助金計劃撥款分配)

私人捐款 
 

(百萬元)

配對補助金

院校 公帑資助 
部門 

(百萬元)

自資 
部門 

(百萬元)

總計 
 

(百萬元)

8 所教資會資助大學 5,012  (90%) 2,036  18 2,054 (82%)

9 所非教資會資助院校

(見第 1.5(f) 段——註)
  529  (10%)    75 369   444 (18%)

總計 5,539 (100%) 2,500 (100%)

資料來源：教資會的記錄

註：  該 9 所院校包括明愛專上學院、明德學院、珠海學院、恒生管理學院、香港演藝學院、

香港樹仁大學、香港公開大學、東華學院及職業訓練局。

附註：由於四捨五入，數字總和或與總數不符。

須改善配對補助金的監管情況

3.28 為提高問責性和透明度，教育局在 2012 年 6 月向財務委員會申請第六

輪配對補助金計劃的撥款時，告知該委員會：

(a) 獲得配對補助金的院校須向教資會披露有關私人捐款的資料及配

對補助金和私人捐款的用途。就公帑資助院校而言，其公帑資助部

門和自資部門所得的私人捐款及配對補助金應在會計方面分開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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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私人捐款和配對補助金的用途須接受審計。核數師每年須在其報告

中向教資會確認有關院校已符合批撥配對補助金的條件；及

(c) 院校須確保配對補助金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使用。

審計署發現各院校在遵循上述規定方面有可予改善之處，詳情載於第 3.29 及

3.30 段。

3.29 提交核數師報告 審 計 署 審 視 了 17 所 院 校 (見 第 3.25 段) 提 交

2014/15 學年核數師報告的情況，發現截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15 所院校已提

交核數師報告，證明有關院校已符合批撥配對補助金的條件。然而，有 2 所自

資院校仍未提交核數師報告 (1 所自資院校其後於 2016 年 8 月提交核數師報

告)。審計署又留意到，配對補助金計劃的運作指引未有訂明院校提交核數師

報告的限期。教資會須與有關的自資院校跟進提交核數師報告的事宜。此外，

倘日後推出新一輪配對補助金計劃撥款分配，教資會須訂明院校提交核數師報

告的限期。

3.30 配對補助金的使用須具成本效益 獲得配對補助金的院校須確保補助金

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使用 (見第 3.28(c) 段 )。然而，審計署留意到，現時並沒

有機制核實院校是否做到。倘日後推出新一輪配對補助金計劃撥款分配，教資

會須與教育局合作，設立核實機制，以確保院校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使用配對

補助金。

審計署的建議

3.31 審計署建議 教育局局長應探討更有效方法，倘日後推出新一輪配對補
助金計劃撥款分配，協助教資會資助大學以外的院校獲得配對補助金。

3.32 審計署建議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長應： 

(a) 向仍未提交核數師報告的自資院校作出跟進；及

(b) 倘推出新一輪配對補助金計劃撥款分配，與教育局局長合作訂明提

交核數師報告的限期，並設立機制核實各所院校以具成本效益的方

式使用配對補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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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回應

3.33 教育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3.34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

(a) 教資會秘書處已向仍未提交核數師報告的自資院校作出跟進，並得

悉截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及 2016 年 8 月 31 日的報告將於 2016 年

12 月提交；及

(b) 教資會秘書處在配對補助金計劃中的角色是協助教育局管理該計

劃，工作主要包括處理申請、向參與院校發放撥款等。倘推出新一

輪配對補助金計劃撥款分配，而教資會秘書處亦獲教育局邀請，該

處會繼續協助教育局按照該局所定的規則及指引管理該計劃，包括

跟進參與院校按所定限期提交核數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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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部分：未來路向

4.1 本部分審查適用於自資專上教育界別的政府資助計劃的未來路向。

自資專上教育界別的最新發展

《管治及質素保證良好規範守則》的實施情況

4.2 教育局在 2015 年 6 月提交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的文件中表示，隨着

政府推行多項資助計劃支援自資專上教育界別穩健及持續發展，社會人士期望

自資院校在運作上具透明度及公眾問責性。根據此理念，政府任命自資專上教

育委員會 (註 23) 為自資專上教育界別制訂《管治及質素保證良好規範守則》 

(《良好規範守則》)。由於自資院校除了通過資助計劃獲得撥款外，沒有獲得

政府的經常資助，在制訂《良好規範守則》時，重點在於質素保證、良好管治

及學生利益等方面的保障。

4.3 2015 年 6 月初，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制定了《良好規範守則》，並提交

教育局考慮。《良好規範守則》共載有 27 項良好規範，涵蓋院校管治、課程設

計及推行，以及教職員、其他資源及學生支援等範疇。以下為若干良好規範：

院校管治

(a) 院校應以摘要形式定期公布載有高水平預期目標及表現成果的策

略及運作計劃；

(b) 院校應撰寫並發表年報，載列年內各項活動的檢討及院校按其策略

及運作的計劃衡量其表現等資料；

(c) 院校應以具透明度及讓在讀學生及公眾容易查閱的方式提供相關

的財務資料；

註 23： 2012 年 4 月，政府成立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負責從宏觀及策略角度就自資專上教育

界別的發展向政府提供意見，並提供平台，以討論界別共同關心的策略事宜。在

2016 年 9 月 1 日，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由 1 名主席、5 名非官方委員及 9 名當然委員

組成。成員主要包括教育界代表，以及教育局、評審局及教資會代表各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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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及推行

(d) 院校應定期清楚公布其質素保證及課程檢討的結果，並確保教職

員、學生和僱主等持份者可查閱該些資料；及

教職員、其他資源及學生支援

(e) 院校應每年公布支援課程的推行和收生目標的人手編制及教學設

施資料。

全 部 27 項 良 好 規 範 的 一 覽 表 載 於 自 資 專 上 教 育 委 員 會 網 頁 

(http://www.cspe.edu.hk/GetFile.aspx?databaseimageid=5249-0)。

4.4 2015 年 6 月底，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制定的《良好規範守則》獲教育局

接納，並由委員會正式公布，供自資院校自行決定是否實施 (因自資院校沒有

獲得政府的經常資助)。不過，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和教育局鼓勵院校遵循守

則，並監察其推行進度。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教育局邀請評審局就 28 所

自資院校 (或 40 個自資課程機構——見第 1.4 段) 實施《良好規範守則》的情況

進行有關整個界別遵循該守則的研究。

須鼓勵自資課程機構在其網頁披露資料

4.5 《良好規範守則》旨在提升自資院校運作上的透明度及公眾問責性。守

則所載不少良好規範表明，自資院校應向學生和公眾提供資料。舉例說，守則

訂明院校應以具透明度及讓在讀學生及公眾容易查閱的方式提供相關的財務資

料。然而，守則並無闡明有關資料應如何提供。審計署認為，自資院校在其網

頁發布資料，是向公眾提供資料的有效方法。2016 年 8 月初，審計署瀏覽該

40 個自資課程機構的網頁，以查核是否載有有關上述 5 項良好規範 (見第 4.3(a)

至 (e) 段 ) 所訂明的資料。審計署發現，雖然大部分自資課程機構的網頁都有

披露人手編制及教學設施的資料，在該 40 個自資課程機構中，不足四分一的

機構在其網頁披露策略及運作計劃、年報、財務資料，以及質素保證及課程檢

討的結果 (見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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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40個自資課程機構網頁披露《良好規範守則》 
5項良好規範所訂明資料的情況

良好規範

自資課程機構在網頁

披露訂明的資料

自資課程機構並無在

網頁披露訂明的資料

數目 百分比 數目 百分比

院校應以摘要形式定期 

公布策略及運作計劃

 7 18% 33 82%

院校應撰寫並發表年報  9 23% 31 77%

院校應向在讀學生及公眾

提供相關的財務資料

 8 20% 32 80%

院校應公布其質素保證及

課程檢討的結果

 4 10% 36 90%

院校應公布人手編制及 

教學設施資料

39 98%  1  2%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 40 個自資課程機構網頁的調查

4.6 一如第 4.4 段所述，教育局已邀請評審局進行有關整個界別遵循《良好

規範守則》的研究，預期研究於 2016 年年底完成。在該研究中，評審局發出問

卷、從公司註冊處檢索相關文件／報告、進行面談、搜集網上資料等，以確定

有關機構實施守則的程度。教育局須考慮研究結果並採取措施，鼓勵更多自資

課程機構實施《良好規範守則》。教育局亦須監察推行進度。此外，自資課程

機構的網頁是公眾取得自資課程機構資料的重要來源，因此審計署認為，教育

局須鼓勵自資課程機構在其網頁盡量披露《良好規範守則》所訂明的資料。

資料披露程度差別甚大

4.7 為說明《良好規範守則》所涵蓋的資料，教育局在守則附載“常見問

題”。然而，審計署仍然發現，資料披露程度差別甚大。某些自資課程機構所

披露的資料較其他自資課程機構更為詳盡 (見圖一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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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某自資課程機構在其網頁披露的財務資料

綜合收支表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集團 大學

2015 2015

$’000 $’000

業務活動

營運收益

 學費收益 777,749 777,749

 顧問費收益 8,357 –
 雜項收益 15,371 14,052

總營運收益 801,477 791,801

營運開支

教務開支

 課程教材 13,177 12,721

 導師成本 55,579 55,579

 直接學生成本 24,917 24,681

 敎職員成本 290,805 290,805

 一般開支 5,499 5,499

389,977 389,285

行政開支

 教職員成本 225,117 223,741

 一般開支 141,508 138,700

 折舊費用 56,170 55,566

422,795 418,007

總營運開支 812,772 807,292

營運表現 (11,295) (15,491)

資料來源：自資課程機構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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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另一自資課程機構在其網頁披露的財務資料

2014–15年度綜合營運收支摘要

收入

 租金收入 2%

 配對補助金及其他補助金 4%

 捐款收入 7%

 投資回報 12%

 學費及其他收費 75%

 總計 100%

開支

 獎學金及學生活動 3%

 其他活動 5%

 圖書館、電腦及支援服務 8%

 一般管理 19%

 校舍及相關開支 24%

 教務 41%

 總計 100%

資料來源：自資課程機構網頁

4.8 審計署認為，教育局須向自資課程機構提供更多指引 (例如舉例說明)，

以協助這些機構提升其披露資料的透明度及可比性。

設立單一質素保證機構

4.9 香港共有 3 個質素保證機構，負責監察專上教育院校所辦課程的質素，

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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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質素保證局 (質保局) 質保局乃教資會轄下組織，對教資會資助

大學所辦的自資及公帑資助學士學位或以上程度的課程進行質素

保證核證；

(b) 評審局 負責專上院校所有程度課程 (具備自行評審資格的教資會

資助大學所辦的課程除外) 的質素保證工作；及

(c) 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 由 8 所教資會資助大學成立，通過同儕檢

討，檢視這些院校自資副學位課程的質素保證程序。

須就設立單一質素保證機構的未來路向作決定

4.10 教資會在 2009 年進行香港專上教育界別檢討，以期為界別的未來發展

策略提出建議。2010 年 12 月，教資會向教育局提交名為“展望香港高等教育

體系”的報告 (2010 年報告)。該報告建議應為整個專上教育體系設立單一質素

保證機構，而該機構應整合整個體系的質素評核、驗證和評審的方法和模式。

根據 2010 年報告所述，單一質素保證機構的好處包括：

(a) 有助理順現時不同質素保證機構的職能，實現質素保證規管的一致

性，以配合私立院校的預期增長；

(b) 可提供單一平台，以制訂和執行質素保證政策，支援資歷架構的工

作及提升其成效，參與國際活動，以及發展全面的傳訊策略，把該

機構的工作成果轉化成有用及實用的資料，供有關各方參考；及

(c) 促進教育機構之間的聯繫和合作，這有助制訂更完善的學分累積及

轉移制度，從而利便副學位課程畢業生銜接不同院校的學士學位課

程。

4.11 2011 年 11 月，教育局在回應 2010 年報告有關設立單一質素保證機構

的建議時，承諾會研究設立有關機構是否可行。多年以來，政府採取以下行政

措施，加強專上教育界別的質素保證機制及確保所有質素保證機構的做法一

致：

(a) 於 2012 年成立質素保證聯絡委員會 (由評審局、質保局、聯校素

質檢討委員會及教育局的代表組成)，以推動各質素保證機構採用

優良做法，並提高一致性和透明度，從而加強公眾問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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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委任對香港專上教育界別質素保證工作有認識的人士加入質保

局，以期盡量提高及加深不同質素保證機構對其他質素保證機構的

做法的認識；及

(c) 自 2014 年起籌劃對教資會資助大學的副學位部門進行校外質素保

證核證，預期第一輪核證工作於 2016 年年底推行。

教育局表示，由於公帑資助及自資專上教育界別的院校所處發展階段各不相

同，該局在現階段未見有迫切需要設立單一質素保證機構。然而，審計署認

為，教育局須定期檢討此事，並在有需要時予以重新考慮。

4.12 審計署亦得悉，政府在回應有關設立單一質素保證機構的建議時表示，

政府認為應定期對教資會資助大學的副學位部門 (包括自資部門及公帑資助部

門——註 24) 進行校外質素保證核證。為此：

(a) 政府在 2012 年 8 月推出的第六輪配對補助金計劃中規定，教資會

資助大學須承諾其受惠於配對補助金計劃的副學位部門日後須接

受評審局進行的質素保證核證。由 2012 年年中開始，參加批地計

劃、開辦課程貸款計劃及支援計劃的教資會資助大學亦須作出相同

承諾；及

(b) 2013 年 12 月，由教資會、教資會資助大學和評審局的代表及一名

教育局代表作為觀察員的工作小組成立，以籌劃有關的核證工作及

監督其推行情況。

4.13 然而，審計署得悉，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評審局仍未進行任何校外

質素保證核證，原因是：

(a) 工作小組在 2015 年 4 月才完成工作及在 2015 年 6 月才就核證架構

和機制向教育局提出建議；

(b) 教育局在 2015 年 9 月才通過工作小組的建議，即是由教資會在質

素核證工作中擔當監察機構，並由質保局負責進行質素核證工作，

而評審局則參與制訂核證手冊的工作，以及提名核證小組的成員人

選；及

註 24：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3 所教資會資助大學 (分別是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教育大學

及香港理工大學) 共開辦 22 項全日制公帑資助的副學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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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核證手冊仍未定稿，而第一輪核證工作預

計在 2016 年年底進行及在 2019 年完成。

4.14 審計署認為，教育局須採取措施，確保對教資會資助大學副學位部門的

定期校外質素保證核證工作按所定計劃進行，沒有延誤。

自資院校的收生安排

4.15 2012 年 2 月之前，自資院校各自推行收生安排，以收取學生的入學申

請和取錄學生。學生須向個別院校報名，並遞交超過一份申請。教育局於

2012 年 2 月推出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電子報名平台)。這個以互聯網

為基礎的系統可方便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文憑試) 的考生為報讀大學聯合

招生辦法 (聯招辦法——註 25) 以外的專上課程而預先提交申請。在電子報名

平台下，學生只須遞交一份申請。自資院校會處理經電子報名平台遞交的申

請，並可在文憑試成績公布前，有條件地取錄合資格的考生。

須改善自資院校的收生安排

4.16 院校在聯招辦法下互相連繫，而聯招辦法提供統一平台以收取入學申請

和取錄學生，從而避免出現學生獲得超過一個學額的情況。然而，有別於聯招

辦法，電子報名平台只供自資院校收取申請。因此，申請人獲得多個學額的情

況甚為普遍。此外，聯招辦法在 8 月才公布取錄結果，而自資院校在 7 月或之

前已公布有關結果。在這情況下，為減少浪費學額，自資院校收取留位費。繳

交留位費的限期一般定為文憑試成績公布日之後數天。此外，自資院校一般要

求學生在開課前繳交課程的首期學費。如學生不修讀有關課程，所交的留位費

和首期學費會被沒收。在 2012/13 至 2015/16 學年期間，每年被沒收的留位費

和首期學費合計由 2,100 萬元至 2,600 萬元不等 (見表十)。

註 25： 現有 9 所院校參加聯招辦法，即 8 所教資會資助大學及香港公開大學。



未來路向

— 42 —

表十

被沒收的留位費和首期學費 
(2012/13至 2015/16學年)

學年

被沒收的金額

留位費 
(a) 
(元)

首期學費 
(b) 
(元)

總計 
(c)=(a)+(b) 

(元)

2012/13 24,461,625 1,700,220 26,161,845

2013/14 20,749,502 1,487,403 22,236,905

2014/15 20,414,808 1,649,695 22,064,503

2015/16 18,992,772 1,940,425 20,933,197

總計 84,618,707 6,777,743 91,396,450

資料來源：教育局的記錄

4.17 教育局在 2013 年 1 月提交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的文件中，承諾研究

可否提升電子報名平台，使之成為處理課程報名及取錄學生的統一平台，以及

研究平台最終能否與聯招辦法合併。教育局表示，兩個系統合併後，學生遞交

一份申請便可，無需提交兩份 (即為報讀參加聯招辦法的院校和自資院校而分

別遞交申請)。此外，此舉可減少聯招辦法與電子報名平台之間及電子報名平

台內重複給予學額的機會，從而減少留位費和首期學費被沒收的情況。在回應

審計署查詢時，教育局告知審計署聯招辦法並非政府系統，而大學聯合招生處

亦非政府部門。因此，如欲將電子報名平台與聯招辦法合併，須先獲得大學聯

合招生處和自資專上教育界別同意。教育局已於 2014 年與大學聯合招生處展

開討論，並取得招生處同意，由 2015/16 學年起，獲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

計劃 (註 26) 資助的課程學額可通過聯招辦法分配。政府正檢討有關計劃，待

檢討有結果後，才考慮進一步與自資專上教育界別和大學聯合招生處討論將電

子報名平台與聯招辦法合併的事宜。

註 26：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由 2015/16 學年起推出，旨在資助每屆約 1 000 名學生

修讀選定範疇的指定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自資學士學位課程，以培育人才，配合香港的

社會和經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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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審計署認為，教育局須研究可否提升電子報名平台，使之成為處理專上

課程報名及取錄學生的統一平台，以及致力促進聯招辦法與電子報名平台合

併。

審計署的建議

4.19 審計署建議 教育局局長應：

(a) 因應有關實施《良好規範守則》的研究結果，設法：

(i) 鼓勵更多自資課程機構採納《良好規範守則》；

(ii) 鼓勵自資課程機構在其網頁盡量披露《良好規範守則》所訂明

的資料；及

(iii) 協助 (例如舉例說明)自資課程機構改善其資料的披露情況，
以提升透明度及可比性；

(b) 留意有關設立單一質素保證機構需要的最新發展，並在有需要時重

新考慮有關事宜；

(c) 採取措施，確保對教資會資助大學副學位部門的定期校外質素保證

核證工作按所定計劃進行，沒有延誤；

(d) 研究可否提升電子報名平台，使之成為處理專上課程報名及取錄

學生的統一平台；及

(e) 致力促進聯招辦法與電子報名平台合併。

政府的回應

4.20 教育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

(a) 《良好規範守則》公布至今只有 1 年，由院校自行決定是否遵循。

教育局已邀請評審局進行有關整個界別遵循《良好規範守則》的研

究，並會檢討研究結果，以考慮是否需要及如何進一步鼓勵自資院

校／自資課程機構採納該守則及改善披露其資料的情況；

(b) 教育局會繼續留意有關設立單一質素保證機構的需要，並在有需要

時重新考慮有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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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教育局會確保對教資會資助大學副學位部門的定期校外質素保證

核證工作按所定計劃進行；及

(d) 教育局會研究可否提升電子報名平台，使之成為處理專上課程報名

及取錄學生的統一平台，並在完成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的

檢討工作後，在獲得相關各方同意的前提下，探討與聯招辦法合併

的事宜。

4.21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長同意審計署第 4.19(c) 段的建議，並表示：

(a) 教育局於 2015 年 9 月通過工作小組的建議後，教資會與質保局同

意擔當有關職務，並立即開展校外質素保證核證的準備工作，包括

制訂核證手冊。在制訂核證手冊初稿時，曾向持份者 (包括教資會

資助大學、評審局及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 進行兩輪諮詢，分別於

2016 年 4 月及 7 月舉行。質保局已於 2016 年 9 月考慮及通過核證

手冊初稿；及

(b) 秘書處現正準備公布該核證手冊，而核證周期會隨着核證手冊於

2016 年年底前公布而展開。按照計劃，周期最後一次的核證工作

會於 2019 年完成。

政府資助計劃的未來路向

4.22 通過發展自資教育界別，《 2000 年施政報告》所訂 60% 高中畢業生接受

專上教育的目標參與率 (見第 1.2 段) 已於 2005/06 學年達到。該參與率由

2000/01 學年的 32.8% 增至 2005/06 學年的 61.5%。在 2014/15 學年，參與率為

68.5%(見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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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專上教育的參與率 
(2000/01至 2014/15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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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局的記錄

註：  2011/12 學年為新舊學制交替真空期，沒有中五畢業生，而 2012/13 學年為雙軌

年，政府將公帑資助的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增加一倍，以應付在同一年畢業

的新舊兩制高中學生的需要。為此，教育局沒有計算 2011/12 及 2012/13 學年的

參與率，以避免計算上有不準確之處。

收生人數下跌

4.23 過去數年，自資專上教育界別有長足發展。在 2005/06 至 2014/15 學年

的 10 年期間，自資院校開辦的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自資專上課程數目增加了

130%，由 273 項增至 627 項，而修讀這些課程的學生人數亦增加了 108%，由

36 922 人增至 76 801 人。然而，收生人數近年下跌了 9%，由 2012/13 學年的

84 157 人減至 2014/15 學年的 76 801 人 (見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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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自資專上課程的收生人數 
(2005/06至 2014/15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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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局的記錄

4.24 根據教育局在 2015 年 8 月所作的預測，由於人口轉變，中學畢業生人

數下跌的情況會持續到 2022/23 學年。該預測亦指出，由 2017/18 學年開始，

專上教育學額會超過中學畢業生的總體人數，不論這些畢業生的文憑試成績為

何 (見圖五)。由於收生不足，一所自資院校於 2014 年關閉，又有一所自資院

校於 2016 年被另一所自資院校接管。審計署對 27 所自資院校 (註 27) 收生率 (第

一年學生的實際人數除以提供的學額) 所作的分析結果亦顯示，在 2012/13 至

2014/15 的 3 個學年，其中 6 所自資院校的收生率一直低於 50%(由 4% 至 46%

不等)。

註 27： 在該 28 所自資院校中，一所不在分析對象之列，原因是該校於 2015 年 7 月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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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教育局於 2015年 8月對本地專上教育學額的供求預測 
(2015/16至 2022/23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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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局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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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就政府資助計劃的未來路向作決定

4.25 教育局表示，由於收生人數減少，已多次提醒自資院校在規劃其運作

時，要充分考慮人口變化，以及鞏固課程的質與量。為協助自資院校應付中學

生人口下跌的情況，自資高等教育聯盟在 2016 年 6 月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

會提出 3 項建議，分別為：

(a) 推行教育學券制度；

(b) 放寬本地自資院校現時內地學生不超過 10% 的收生上限；及

(c) 改善開辦課程貸款計劃的借貸條款 (例如延長免息還款期及寬免債

務)。

4.26 自資專上教育界別自 2001 年開始發展至今，已逾 15 年。為推動界別穩

健和持續發展，以及提升界別質素，政府為自資院校推出不同的資助計劃。審

計署留意到，在 2005 年，當時的教育統籌局 (註 28) 展開兩個階段的專上教育

界別檢討，以檢視專上教育界別的發展情況及制訂未來發展方向。該兩個階段

的檢討工作由一個督導委員會監督，已分別於 2006 年及 2008 年完成。該督導

委會員的主席由教育統籌局擔任，成員包括教育機構、質素保證機構和商界代

表。由於距今已頗長時間及考慮到人口變化，為推動自資專上教育界別穩健和

持續發展，教育局須考慮檢討該等資助計劃的成效，以決定資助計劃的未來路

向，使之與界別發展相配合。

審計署的建議

4.27 審計署建議 教育局局長應：

(a) 為推動自資專上教育界別穩健和持續發展，考慮檢討政府資助計劃

的成效，以決定資助計劃的未來路向，使之與界別發展相配合；及

(b) 在進行有關檢討時，考慮本審計報告的審查結果。

註 28： 2003 年 1 月教育署與前教育統籌局合併，其後於 2007 年 7 月隨着政府總部重組而改

稱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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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回應

4.28 教育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教育局已不時檢討界別的發展及

相應的資助計劃，這從近年該局推出種種新措施可資證明，包括在 2011 年推

出自資專上教育基金；在 2012 年推行第六輪配對補助金計劃撥款分配；由

2013 年起向本地可頒授學位的自資院校提供研究資助；由 2015/16 學年起推出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以及由 2016 年 1 月起資助支援計劃下的工作

實習項目等。由於自資界別轉變迅速，持續檢討更為有效率，而教育局在進行

有關檢討時，會適當考慮本審計報告所載的審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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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參閱第 1.4 及 

1.5(g) 段的註 7)

符合政府資助計劃申請資格的自資課程機構 
(2016年 6月 30日)

自資院校 自資課程機構

教資會資助大學轄下自資持續及專業教育院校

1 香港城市大學

1 香港城市大學

2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

3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2 香港浸會大學

4 香港浸會大學

5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6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3 嶺南大學
7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

8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4 香港中文大學 9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5 香港教育大學 10 香港教育大學

6 香港理工大學

11 香港理工大學

12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

13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7 香港科技大學 14 香港科技大學

8 香港大學
15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16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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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資院校 自資課程機構

根據《專上學院條例》註冊的認可專上學院

9 明愛專上學院 17 明愛專上學院

10 明德學院 (自 2016 年 5 月

起由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

院管理)

18 明德學院

11 珠海學院 19 珠海學院

12 宏恩基督教學院 20 宏恩基督教學院

13 恒生管理學院 21 恒生管理學院

14 港專學院 22 港專學院

15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23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16 香港樹仁大學 24 香港樹仁大學

17 東華學院 25 東華學院

根據《教育條例》註冊的院校

18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26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19 明愛社區書院 27 明愛社區書院

20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28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21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29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22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30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23 耀中社區書院 31 耀中社區書院

24 青年會專業書院 32 青年會專業書院

附錄 A
(續)

(參閱第 1.4 及 

1.5(g) 段的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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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資院校 自資課程機構

法定院校或其附屬機構

25 香港藝術學院 33 香港藝術學院

26 香港公開大學
34 香港公開大學

35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27 職業訓練局

36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37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38 才晉高等教育學院

39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提供自資經本地評審非本地學士學位課程的院校

28 薩凡納藝術設計 (香港)

大學有限公司

40 薩凡納藝術設計 (香港) 大學 

有限公司

資料來源：教育局的記錄

附錄 A
(續)

(參閱第 1.4 及 

1.5(g) 段的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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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參閱第 1.5(a) 段 )

在批地計劃下批出／分配的用地／政府校舍一覽表 
(2016年 3月 31日)

自資課程機構 校址 用地 
面積 

 
(平方米)

於該址 
開辦的 
學年

用地

1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新界將軍澳翠嶺路

18 號

4 870 2009/10

2 明愛專上學院 新界將軍澳市地段第

97 號第 73B 區

7 366 (註 1)

3 珠海學院 新界屯門市地段第

489 號

16 928 2016/17

4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

院及香港浸會大學持

續教育學院

新界沙田石門安睦街

8 號

6 524 2006/07

5 恒生管理學院 新界沙田小瀝源行善

里

5 650 2012/13

6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九龍九龍灣宏開道

28 號

2 077 2006/07

7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

上學院

九龍紅磡紅樂道 8 號 4 386 2007/08

8 九龍油麻地海庭道 9 號 3 962 2008/09

9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

院

香港柴灣內地段第

182 號

9 933 (註 1)

10 香港公開大學 九龍何文田忠孝街

81 號

4 283 2013/14

11 芝加哥大學布思商學

院香港分校 (註 2)

香港摩星嶺前香港域

多利道扣押中心用地

6 430 (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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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資課程機構 校址 用地 
面積 

 
(平方米)

於該址 
開辦的 
學年

政府校舍

12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明德學院

香港薄扶林華林徑 3 號

前廣悅堂基悅小學校

舍

2 467 2012/13

13 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筲箕灣譚公廟道

8 號前保良局何杜瑞卿

小學校舍

  480 2009/10

14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新界沙田馬鞍山耀安

邨前可暉小學校舍

  863 2010/11

15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及

港專學院

新界沙田馬鞍山鞍誠

街 2 號前五邑工商總

會馮平山夫人李穎璋

學校校舍

5 484 2015/16

16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九龍深水埗南昌街

213 號前聖多馬小學校

舍

  450 2014/15

17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

修學院

新界將軍澳翠林邨第 2

期屋邨第 2 座校舍前

香港道教聯合會湯鄧

淑芳紀念學校校舍

4 520

(註 3)

2012/13

資料來源：教育局的記錄

註 1：  截至 2016 年 9 月 1 日，因工程尚在進行，該等自資課程機構仍未在有關校址開始運作。

註 2：  承批機構將於有關用地開辦自資經本地評審的碩士學位課程。為配合教育局把香港發

展為區域教育樞紐的政策目標，批地計劃接受海外院校的申請，以開辦自資全日制及／

或兼讀制經本地評審頒授副學位或以上程度學歷的專上課程。

註 3：  數字為內部樓面面積。未能取得該政府校舍的用地面積。

附錄 B
(續)

(參閱第 1.5(a)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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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參閱第 2.4 段)

在開辦課程貸款計劃下批出但尚未清還的 26筆貸款一覽表 
(2016年 3月 31日)

貸款 自資課程機構 目的 批准貸款額 
(元)

批准日期

1 明愛白英奇專

業學校

興建位於將軍澳的

新校舍

188,000,000 2003 年 6 月 27 日

2 明愛專上學院 興建位於將軍澳的

新校舍

300,000,000 2012 年 7 月 13 日

3

珠海學院

興建位於屯門的新

校舍

350,000,000 2009 年 6 月 19 日

4 資助屯門校舍的新

設計

250,000,000 2015 年 3 月 20 日

5

恒生管理學院

興建位於小瀝源校

園內的新大樓

 32,400,000 2006 年 3 月 24 日

6 興建位於小瀝源校

園內的新大樓

308,000,000 2011 年 1 月 28 日

7 興建位於小瀝源校

園內的教學及行政

大樓、體育及學生

活動中心及學生宿

舍

800,000,000 2013 年 6 月 21 日

8

香港大學專業

進修學院

翻新位於薄扶林的

空置政府校舍

 40,344,000 2009 年 6 月 19 日

9 購置及翻新位於北

角的商業樓宇

176,124,000 2001 年 12 月 7 日

10 興建位於九龍灣的

新校舍

279,256,000 2003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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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 自資課程機構 目的 批准貸款額 
(元)

批准日期

11 香港大學專業

進修學院保良

局何鴻燊社區

書院

興建位於銅鑼灣總

部內的新大樓

254,000,000 2005 年 6 月 24 日

12

香港藝術學院

翻新位於柴灣及筲

箕灣的校舍

  2,500,000 2013 年 5 月 2 日

13 翻新位於筲箕灣的

空置政府校舍

  5,500,000 2009 年 2 月 16 日

14 香港專業進修

學校

翻新位於馬鞍山的

空置政府校舍

 29,000,000 2009 年 6 月 19 日

15 香港專業進修

學校及港專學

院

翻新位於馬鞍山的

空置政府校舍

 30,000,000 2014 年 2 月 7 日

16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專上學院

興建位於紅磡的新

校舍

424,714,000 2003 年 6 月 27 日

17 興建位於西九龍的

新校舍

458,100,000 2005 年 3 月 4 日

18 香港科技專上

書院

翻新位於深水埗的

空置政府校舍

 11,000,000 2011 年 2 月 21 日

19

香港中文大學

專業進修學院

租賃及翻新位於中

環的商業樓宇

 22,743,000 2006 年 3 月 24 日

20 翻新位於將軍澳的

空置政府校舍

 40,000,000 2012 年 5 月 11 日

21 香港浸會大學

持續教育學院

興建位於石門的新

校舍

359,200,000 2003 年 6 月 27 日

22 香港高等教育

科技學院

興建位於柴灣的新

校舍

670,000,000 2012 年 7 月 13 日

附錄 C
(續)

(參閱第 2.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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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 自資課程機構 目的 批准貸款額 
(元)

批准日期

23 嶺南大學社區

學院

興建位於屯門校園

內的新大樓

205,735,000 2001 年 12 月 7 日

24

香港公開大學

興建位於何文田校

園內的新大樓

120,000,000 2005 年 6 月 24 日

25 興建位於何文田的

新校舍

317,000,000 2011 年 1 月 28 日

26 東華學院 興建位於旺角的新

校舍

346,050,000 2003 年 12 月 5 日

資料來源：教育局的記錄

附錄 C
(續)

(參閱第 2.4 段)


